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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一）一审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0年 7月 20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年 6月 23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二）二审 

立案日期：2020 年 9月 21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江苏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上海横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夏辉辉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赵卫国、邵云霞、上海市沪西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被告 1： 

姓名或名称：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董杰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被告 2： 

姓名或名称：中荀建设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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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徐贵海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谈海刚，上海市申侨律师事务所律师、顾柳柳，启

东城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 3： 

姓名或名称：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新生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柴伟锋，公司项目副经理。 

被告 4： 

姓名或名称：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郑建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叶丹蒂，公司员工 

被告 5： 

姓名或名称：江苏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晨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认为，被告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系江苏省启东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PPP 项目、城

市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中标联合体，系项目总承包方。总承包方将上述项目违法

分包给被告中荀建设工程（上海）有限公司，被告中荀建设工程（上海）有限

公司又将上述工程违法分包给被告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被告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自行承包的工程又包给原告实

际施工，并与原告签订《建筑劳务合同》，约定被告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将位于南通市启东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PPP 项目、城市河道综

合整治工程交由原告施工，被告按时支付工程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施工。

2019 年 1 月 9 日、4 月 5 日，原告与被告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原告截污的工程量予以确认。经核算，原告施工工程总价为 22,996,566.73 元，

被告也支付了部分工程款，但仍有 17,696,566.73 元未予支付。原告曾多次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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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催要，但被告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而

被告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环保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应按照法律规定对被告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欠付原

告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被告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 17,696,566.73

元及自诉讼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中荀建设工程（上海）有

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环保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确认原告对涉案工程享有优先

受偿权。 

 

（五）案件进展情况： 

一审原告被驳回、二审被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收到了上海横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博丹环

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荀建设工程（上海）有限公司等承揽合同纠纷一审

民事裁定书（（2020）苏 0681 民初 4032 号），并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收到江苏省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10 月 9 日作出的（2020）苏 06 民终

3253 号二审民事裁定书，裁定结果如下：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

属于经济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

机关或检察机关。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横潮公司实际施工人李用亮因涉嫌合同

诈骗，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立案侦查，故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据此，一审裁定：驳回横潮公司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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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法院认为 

横潮公司根据其与博丹公司签订的建筑劳务合同向博丹公司等主张权利，

但一审中李用亮明确案涉工程是其借用横潮公司的资质承包。鉴于李用亮系案

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其因涉嫌合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此情形

下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先行侦查。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

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裁定驳回横潮公司的起诉

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无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案件被驳回，对公司经营无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案件被驳回，对公司财务无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横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荀建

设工程（上海）有限公司等承揽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上海横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荀建

设工程（上海）有限公司等承揽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上海博丹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6 日  


	一、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二、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 （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二） （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四）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五） 案件进展情况：

	三、 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四、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二）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五、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六、 备查文件目录

